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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盐科规〔2022〕 1 号

深圳市盐田区科技创新局关于印发深圳市
盐田区未来产业企业认定与管理

暂行办法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深圳市盐田区未来产业企业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盐田区科技创新局

2022 年 10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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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盐田区未来产业企业认定与管理
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“产业兴盐”“创新驱动”，落实盐田

区“5+3+1”现代产业体系中有关未来产业的工作部署，规范盐

田区未来产业企业认定与管理工作，根据《盐田区构建现代产业

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》（深盐府规〔2022〕2 号）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中盐田区未来产业，具体指细胞与基因、合

成生物、深地深海三个产业。盐田区未来产业企业，具体指从事

细胞与基因、合成生物、深地深海领域科研、生产、技术服务的

企业。

第三条 按照本办法认定的盐田区未来产业企业，方可申请

享受《盐田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》

第七章第五节扶持政策。

第四条 盐田区未来产业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坚持以为未来产

业企业服务、促进未来产业发展为宗旨，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

的原则。

第二章 认定条件

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盐田区细胞与基因产业领域包括：

（一）细胞技术。血液细胞分离、纯化技术及高端装备，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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胞深低温储存技术，干细胞及其衍生物分离、增殖培养技术、干

细胞相关临床Ā用技术，细胞培养基、细胞定向性诱导分化的试

剂盒、细胞表型和功能高通量检测技术及配套试剂，细胞/组织

样本原位成像技术，单细胞质谱流式技术，细胞自动化制备技术，

细胞培养、分离富集、分装的一体化设备及一次性使用耗材，细

胞新产品等。

（二）基因技术。新一代基因测序技术，单分子检测技术，

基因和蛋白质精准测量技术，新型质谱和微流控芯片；新型基因

操作技术，真核生物细胞的基因（组）编辑技术，新型微生物基

因重组技术，多种基因（组）编辑手段的融合技术；基因多态性

检测技术及其诊断试剂盒，药物基因组学靶标及其临床Ā用技

术。

（三）细胞与基因治疗技术。免疫细胞治疗、干细胞治疗、

CAR-T 免疫细胞治疗，基因治疗技术，液体活检技术，细胞与基

因治疗元件、载体和结构的核心工艺，细胞与基因治疗创新药，

新型个体化生物治疗技术标准体系。

（四）生物育种技术。遗传细胞和遗传育种，全基因组选择

育种技术，动植物育种芯片技术，杂交水稻实用安全高效机械化

制种技术，隐性核不育系规模化繁殖技术，非转基因抗除草剂的

作物种质资源创制技术，抗除草剂作物新品种培育及配套生产管

理技术等。

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盐田区合成生物产业领域包括：

（一）合成生物底层技术。可控基因编辑技术、大片段 DN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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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成与组装技术、DNA 信息存储技术、AI 辅助的分子设计与进化

技术、核酸等无细胞合成药物技术、医药工业酶ÿ技术、合成生

物自动化设备与软件等。

（二）定量合成生物技术。正交性、可预测的关键生物元件，

复杂基因线路的设计与构建技术，全细胞模型模拟技术，活体细

胞定量分析检测技术，递送、示踪与精准调控技术，单细胞基因

组分析定量技术，生命系统中的数据挖掘技术等。

（三）生物创制。人工细菌、人工病毒/噬菌体、人工细胞

等人工合成产品，人工晶状体等制备与工艺技术，人造新产品。

工业酶创制与Ā用、制造工业菌种构建、生物制造原料Ā用等。

第七条 本办法所称盐田区深地深海产业领域包括：

（一）深地矿产和地热资源开发利用。地球内部成像、深地

探测技术与装备、深部矿产资源评价与预测、深部地热能开发变

革性原理与技术、热源构成定量分析与控热构造识别技术、深层

地热资源探测技术与装备、深层地热资源评价与目标优选技术、

深层高温地热资源安全高效成井技术、深部地热能开采技术与装

备、深地能源资源勘探开采技术与装备、深地动力灾害防控技术

与装备等。

（二）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。城市地下空间探测技术、安

全防控技术、城市战略储备能源系统、海洋城市战略物资勘探开

发技术等。

（三）深海高端装备。深远海油气及海底矿产资源勘探装备，

激光雷达海洋探测装备以及深海钻探船、重作业型水下机器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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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海水下机器人、载人深潜器、无人潜水器等水下探测装备，半

潜运输船、起重铺管船等海上工程辅助及工程施工类装备，深海

水下Ā急作业装备及系统，海底金属矿产勘探开采技术与装备，

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开采技术与装备等。

（四）深海智能感知。深海矿产资源成矿富集规律、深海暗

生命过程、深海生物物质相互作用机制,海洋观测网络及技术，

深海探测通用技术，深海观测/探测传感器技术，深海系统模拟

器与大数据技术等。

（五）深海信息技术。面向深海的声信号探测与采集技术、

深海高速移动声通信技术、移动水声通信技术、抗干扰水声探测

技术、水下导航定位系统研发制造Ā用、空天海一体化技术等。

第八条 申请认定为盐田区未来产业企业Ā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注册登记地、纳税地和主要经营场所均在盐田区，具

备独立法人资格。

（二）企业产业领域属于本办法第五至第七条规定范围。

（三）企业上年度研发投入不低于 200 万元。

（四）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

1.企业为有效期内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。

2.企业为有效期内科技型中小企业，且拥有与主营业务相关

的知识产权。

第三章 认定程序

第九条 申报。由盐田区科技创新局发布申报通知，申请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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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为盐田区未来产业企业的申报单位，以自愿原则向盐田区科技

创新局提出申请，同时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盐田区未来产业企业认定申请书；

（二）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三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（本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

章）；

（四）申报联系人身份证复印件（本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

章）；

（五）申报日期前 1 个月内在深圳信用网查询的企业《公共

信用信息查询报告》；

（六）上年度及本年度截至申报月份企业参保人数、研发人

员名单（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七）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、上年度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

复印件（验原件）；

（八）上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中 A107012《研发

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》（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九）企业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至第七条产业领域的论证说明

材料（格式不限，字数不超过 3000 字，包括但不限对企业主营

业务相关的产品、研发项目、技术路线介绍等）；

（十）企业是有效期内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，提供国家高新

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（验原件）；

（十一）企业是有效期内科技型中小企业的，提供科技型中

小企业系统评价页面截图（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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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知识产权证书复印件、企业主营业务相关的知识产

权说明等相关材料；

（十三）盐田区科技创新局要求的其他材料。

第十条 初核。盐田区科技创新局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和真

实性进行初步核查，对申报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要求补全；对申

报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受理。

第十一条 评审。企业申报材料初步核查无异议的，由盐田

区科技创新局组织专家评审，提出拟认定企业名单。

第十二条 审批及公示。对征求意见后的拟认定企业名单按

规定程序审批后，由盐田区科技创新局在盐田政府在线网站上进

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期有异议的，Ā在公示期内

向盐田区科技创新局提交异议申请及有关证明材料，盐田区科技

创新局对异议情况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异议申请人。盐田

区科技创新局对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企业，认定为盐

田区未来产业企业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三条 通过认定的盐田区未来产业企业，从事生物技术

研究开发活动，Ā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及伦理规则，不得损害国

家安全、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，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相

关国际义务和承诺。

第十四条 已被认定为盐田区未来产业企业，Ā依法依规经

营，在资格有效期内如发生以下情况的，Ā于发生之日起 30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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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日内（含）向盐田区科技创新局书面报备。

（一）企业被国家、省、市等有关部门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

象名单；

（二）企业被处以暂扣许可证件、降低资质等级、吊销许可

证件、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、责令停产停业、责令关闭行政处

罚；

（三）在盐田区发生一般及以上级别生产安全事故；

（四）盐田区科技创新局认定的其他严重违法、违规行为。

第十五条 变更。企业发生更名、分立、合并、重组以及经

营业务重大变化等事项，Ā于发生变更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

（含）向盐田区科技创新局书面报备。变更后仍符合盐田区未来

产业企业认定条件的，由盐田区科技创新局办理相Ā的变更手

续；变更后不符合未来产业企业认定条件的，终止认定资格。

第十六条 资格有效期。通过认定的盐田区未来产业企业，

其资格有效期为盐田区科技创新局发布认定文件之日起三年。

第十七条 企业在申请认定时，隐瞒真实情况、提供虚假材

料或采取欺诈手段骗取盐田区未来产业企业称号的，一经查实即

取消其资格，追回已获得的盐田区产业发展资金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盐田区科技创新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11 月 1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
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盐田区科技创新局可根据实施情况对本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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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进行调整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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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盐田区科技创新局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31 日印发


